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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编号: TCYJS2020H1579号 

致：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原股份”、“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并已出具 TCYJS2020H1372号《法律意见

书》、TCLG2020H1334号《律师工作报告》。 

现根据深交所于2020年7月17日下发的“审核函〔2020〕010081号”《关于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的要求，对发行人的有关事

项进行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 TCYJS2020H1372号《法律意见书》、TCLG2020H1334号《律师工作报

告》中所述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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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落实函第 1 题： 

关于与奥托里夫的专利诉讼及专利授权许可。根据申报材料，2020 年 6 月，

竞争对手奥托里夫将发行人及上海晋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方提起

诉讼，主张发行人产品侵害其第 201080034686.6 号专利。请求判令发行人停止

名为“自锁式安全带卷收器”专利的全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制造及销售侵

害涉案专利的侵权产品，销毁库存侵权产品及相应的生产专用工具，发行人向原

告赔偿人民币 100 万元，以及原告为涉诉案件支出的合理费用及诉讼费用。此

外，报告期内，奥托里夫还对发行人存在专利授权许可，并收取授权许可费。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与奥托里夫相关诉讼事项发生的原因、诉由、有关事实情况及截至目

前的诉讼进展情况； 

（2）结合奥托里夫主张的涉诉产品对应的存货在产品及产成品余额、赔偿

金额及截至目前的案件进展等情况，说明是否需计提预计负债，若需计提，相关

预计负债的计提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3）专利授权使用费的实际计提及支付过程，相关专利技术对应的报告期

各期安全带销量的确定是否需对方核实，是否存在未充分计提的情况，是否存在

将部分按件授权使用费递延至报告期后计提或支付的情况； 

（4）结合发行人自有专利情况，补充分析并披露奥托里夫所授权专利与发

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及影响程度，是否涉及发行人核心专利技术，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其他未披露的第三方授权情形，是否存在发行人授权给其他第三方的情形； 

（5）前述诉讼是否涉及奥托里夫授权专利产品，是否影响授权合作及发行

人正常经营活动； 

（6）发行人核心技术及专利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影响发行

人技术独立的未披露的风险因素，如有，请充分提示风险。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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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奥托里夫相关诉讼事项发生的原因、诉由、有关事实情况及截至目前

的诉讼进展情况； 

（一）诉讼的原因 

奥托里夫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安全带供应商，也是发行人主要的同行业竞争对

手。发行人是国内汽车安全带总成行业中的先行者之一，通过多年不断的自主研

发以及与整车厂长期合作，实现了汽车安全带总成的自主化生产。发行人产品在

汽车安全带总成及零部件等被动安全系统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整车厂性能、质

量等方面的要求，尤其在主流乘用车安全带市场领域在与奥托里夫的市场竞争中，

逐步呈现出稀释其在国内安全带总成市场份额的潜力及趋势。 

相较而言，国内其他成规模的自主品牌安全带供应商对奥托里夫原有市场份

额的稀释力度有限，其中： 

重庆光大产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高性能安全带尚未完成大规模推广，短期内

对奥托里夫的高性能安全带市场冲击较小； 

沈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主要客户众泰汽车、东南汽车、华晨汽

车等近年来业务收缩，对其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另外沈阳金杯锦恒汽车安全

系统有限公司隶属于万得集团，万得集团主要产品除了安全带产品，还包括汽车

电机、发动机配气系统及汽车悬挂系统。多产品线战略在近年来汽车市场行情下

行冲击下，无形中削弱了安全带产品对奥托里夫的市场威胁。 

综上所述，相较而言公司与奥托里夫的客户重叠度较高，在公司与吉利汽车、

上汽通用五菱等整车厂客户中与奥托里夫发生直接竞争，并呈现出一定的竞争潜

力后，奥托里夫对公司进行专利诉讼作为其市场竞争的手段之一。 

（二）诉讼的诉由 

2020 年 6 月 5 日，奥托里夫将发行人及上海晋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共

同被告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0）沪 73 知民初 682 号，以下

称“第一起诉讼”），诉由为发行人产品侵害其第 201080034686.6 号专利。请求判

令发行人停止对其第 201080034686.6 号、名为“自锁式安全带卷收器”专利的

全部侵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制造及销售侵害涉案专利的侵权产品，销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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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侵权产品及相应的生产专用工具，发行人向原告赔偿人民币 100 万元，以及原

告为涉诉案件支出的合理费用及诉讼费用。 

2020 年 6 月 30 日，奥托里夫将发行人作为被告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第二起专利诉讼（案号：（2020）浙 02 知民初 236 号，以下称“第二起诉讼”），

诉由为发行人产品侵害其第 200580004469.1 号专利，请求判令发行人停止对其

第 200580004469.1 号、名为“一种用于防震带扣的闭锁元件”专利的全部侵权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制造及销售侵害涉案专利的侵权产品，销毁库存侵权产品

及相应的生产专用工具，发行人向原告赔偿人民币 100 万元，以及原告为涉诉案

件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诉讼有关事实情况及影响分析 

1、发行人产品被认定为侵权的风险较低 

根据发行人聘请的专业机构北京思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侵权风

险评估报告》，松原涉诉产品实施的技术方案未包含与专利 201080034686.6、

200580004469.1 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征，不构

成专利侵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

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

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

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

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

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涉诉专利技术不涉及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公司有成熟稳定的替代方案 

公司安全带产品的核心专利技术主要由原理设计专利及组件设计专利有机

结合形成。原理设计构成安全带产品的整体框架设计及功能，组件设计构成安全

带产品的性能及稳定性。 

安全带产品通常由 1 个原理设计及 40-60 个组件设计组成，每个组件通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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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种不同的设计方案，不同设计方案之间有一定的可替代空间。上述诉讼中涉

及的专利均为组件设计专利，不涉及公司的产品的核心技术，且公司具有充足的

技术储备，具有成熟稳定的替代方案。 

3、败诉情况下对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虽然公司预计在上述案件中被判定专利侵权风险较低，但是如果公司败诉，

则可能在生产经营及诉讼赔偿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奥托里夫具体诉讼请求如下： 

序号 诉讼请求 财务影响预计 

1 
停止制造及销售侵害涉案专利的侵权

产品 

公司涉诉产品均已停止生产，且已完成

设计变更，如公司被判定为侵权，不会

造成公司损失 

2 
销毁库存侵权产品及相应的生产专用

工具 

截止 2020 年 6 月底，公司存货中涉及

诉讼侵权产品的金额为 44.43万元，相

应的生产专用模具金额为 0.40 万元，

合计金额较小，占发行人 2019 年利润

总额比例为 0.49%，比例较低 

3 
上述两起诉讼合计主张公司赔偿 200万

元。 

公司 2019年度利润总额为 9,237.54万

元，赔偿金额占发行人 2019 年利润总

额比例为 2.16%，比例较低。 

4 
主张公司承担奥托里夫为涉诉案件支

出的合理费用及诉讼费用。 

预计公司可能承担的诉讼费金额较低，

公司可能承担的原告的合理费用及诉

讼费用金额较小 

1、公司涉诉产品已完成现有技术替代，败诉可能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有限 

第一起诉讼涉及的设计应用于“机械板支架组件”，除了涉诉的设计方案外，

公司另有 6 种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由于客户后续反馈涉诉的方案设计存在一定

设计缺陷，公司设计并采用了全新的方案设计并获得客户认可，停止生产销售涉

诉产品，该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第二起诉讼涉及的设计应用于“平衡块组件”，除了涉诉的设计方案外，公

司另有 3 种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其他方案替换该方案后，不会对公司产品性能

产生影响，并且该诉讼所涉及产品产销量较小，后续公司进行了设计变更，该诉

讼所涉及产品的生产已逐步减少，目前已停止生产，因此该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

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涉诉产品公司均已停止生产，即使公司败诉，停止制造及销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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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产品，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间接损失有限。 

2、败诉可能给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限 

如果公司败诉，可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销毁涉诉产品及相应的生产

专用工具、赔偿金额合计 244.83 万元及承担奥托里夫为涉诉案件支出的合理费

用及诉讼费用。 

由于第一起诉讼涉诉产品公司已经于 2019 年停止生产销售；第二期诉讼涉

诉产品未形成规模，因此公司涉诉产品结余存货数量较少，截止 2020 年 6 月底，

结余金额为 44.43 万元； 

第一起诉讼及第二起诉讼涉及产品结构简单，不存在专用生产设备，仅包含

个别零星模具，截止 2020 年 6 月底，相关模具账面余额为 3,956.96 元； 

第一起诉讼及第二起诉讼分别请求赔偿金额 100 万元，合计 200 万元； 

经测算，上述经济损失合计为 244.8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当期利润总额比

例为 2.65%，因此即使败诉，上述诉讼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限。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预计被判定专利侵权风险较低，但是如果公司败诉，对

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4）实际控制人承诺 

针对上述涉诉事项可能给发行人及上市后的未来公众股东带来利益损失，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若上述专利诉讼最后形成对松原股份任何不利结果，

则本人将承担生效判决结果所认定的应由发行人承担的赔偿金、诉讼费用等一切

损失，并向松原股份补偿因上述专利诉讼导致的生产、经营损失，以保证松原股

份和松原股份上市后的未来公众股东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四）诉讼进展 

1、发行人已聘请专业机构积极应诉，并委托专业机构就涉诉专利

201080034686.6 提出无效申请，同时为 200580004469.1 专利的无效申请作准备。 

2、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收到第一起诉讼的应诉通知书，并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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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就第一起诉讼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要求移送至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收到第二起诉讼的起诉

状。 

（五）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查阅了相关诉讼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起诉状、应诉通知书、证据资

料及咨询法院相关工作人员等；查阅了发行人与专业机构签署的委托协议、专业

机构出具的《侵权风险评估报告》；听取了发行人研发部门负责人就涉诉产品与

替代产品的技术差异，以及公司就升级后设计申请的专利情况的说明；实地查看

了生产线，并访谈了生产人员，了解涉诉产品对应的生产设备；了解涉诉产品的

设计特征，与公司其他同类设计的特征，了解公司的相关技术储备情况；查阅了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生产的主要安全带产品图纸，并对其中奥托里夫诉讼涉及到的

组件单元所在平台进行核查辨认，确认涉诉产品规模；就相关诉讼案件的进展情

况访谈了发行人诉讼案件负责人；取得了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上述专利诉讼事

项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产品被认定为侵权的风险较低；上述涉诉产

品并非发行人的核心产品及技术，如最终发行人被判定侵权，对发行人的业务经

营和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结合奥托里夫主张的涉诉产品对应的存货在产品及产成品余额、赔偿金

额及截至目前的案件进展等情况，说明是否需计提预计负债，若需计提，相关预

计负债的计提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奥托里夫主张的两起诉讼的涉诉产品对应的存货在

产品及产成品余额共计 44.43 万元。同时，奥托里夫主张公司向其赔偿共计人民

币 200 万元，以及奥托里夫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上述两起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根据公司聘请的专业机构初步评估，公司产品

构成涉案专利侵权的可能性较小，故未对上述诉讼计提预计负债。如最终判决公

司产品构成涉案专利侵权，则预计损失金额约为 244.8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2.65%，占比较低，故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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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取得奥托里夫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交的举证资料，检查涉诉专利

公告及专利描述，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进行专利信息查询，了解涉案专利

的结构及特征；询问公司研发部相关人员，了解公司对涉案专利结构实现目标的

技术替代情况；询问公司研发部相关人员，取得公司主要产品的产品设计图纸，

结合公司产品 BOM 清单，确认上述涉诉专利在公司产品中的应用范围；取得公

司提供的涉及上述涉诉专利的存货清单，检查涉诉专利涉及产品的完整性，确认

涉诉专利存货余额的准确性；取得公司聘请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询问

公司研发部相关人员，确认公司产品构成涉案专利侵权的可能性较小；结合公司

2019 年度的利润总额及预计的损失金额（假如最终判决公司产品构成涉案专利

侵权的情况下），确认上述专利侵权赔偿及损失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产品构成涉案专利侵权的可能性较小，无需计

提预计负债；假设上述诉讼中公司均被判定侵权败诉，预计损失金额占公司 2019

年度利润总额比例较低，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三、专利授权使用费的实际计提及支付过程，相关专利技术对应的报告期各

期安全带销量的确定是否需对方核实，是否存在未充分计提的情况，是否存在将

部分按件授权使用费递延至报告期后计提或支付的情况； 

（一）专利授权使用费的实际计提及支付过程 

根据公司与奥托里夫签署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本专利许可的费用收

取采用一次性授权费+按销售量提取每件提成费的形式收取。一次性授权费为

280 万元，按销售量提取每件提成费为：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销售的被许可产

品，人民币 2.50 元/件”。公司于 2017 年向奥托里夫支付一次性授权费 280 万

元。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根据当年产品销售清单及使用相关专利的产品的清单

计算出 2017 年至 2019 年度销售使用相关专利的产品数量分别为 43.90 万个、

37.77 万个及 14.85 万个，按每件产品 2.50 元提取专利使用费及相关费用分别为

122.02 万元、105.85 万元及 42.07 万元。公司于下年支付上年提成费用。 

（二）奥托里夫对专利费用的确认情况 

2018 年奥托里夫的律师团队对公司提供的 2017 年度授权费用（首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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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利产品销售数量进行了邮件确认，并约定后续年份奥托里夫及律师团队如果

对公司提供数据存在异议，可以派遣审计团队对被许可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记录进

行检查，公司对此表示同意。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奥托里夫未就专利许

可事项向发行人提出相关检查要求。 

后续年份中，公司均按照协议约定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了相关费用并提供了文

件，2020 年 7 月 14 日，奥托里夫专利负责人就发行人报告期内已根据专利许可

协议支付专利费用的情况进行了确认。公司与奥托里夫之间不存在专利许可费用

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已充分计提专利费用，不存在将部分按件授权使用费递延至报

告期后计提或支付的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根据当年产品销售清单及使用相关专利的产品的清单

计算出各期销售使用相关专利的产品数量，并计提专利使用费，不存在将部分按

件授权使用费递延至报告期后计提或支付的情况。 

（四）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取得了公司与奥托里夫签订的专利授权协议和相关专利的专利说

明书，询问公司研发部相关人员，并检查产品设计图纸，结合公司产品 BOM 清

单，确认上述专利在公司产品中的应用范围；取得公司提供的涉及奥托里夫专利

的产品清单，检查专利涉及产品的完整性；根据上述专利授权协议相关约定，结

合专利涉及产品清单和公司产品销售清单，确认专利使用费计算的准确性；取得

公司与奥托里夫中国境内专利代理律师沟通资料，并查阅了公司专利授权费的资

金支付单据、奥托里夫专利负责人出具的确认文件。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相关专利技术许可费用已经奥托里夫专利负责人确

认，不存在未充分计提的情况，不存在将部分按件授权使用费递延至报告期后计

提或支付的情况。 

四、结合发行人自有专利情况，补充分析并披露奥托里夫所授权专利与发行

人主营业务的关系及影响程度，是否涉及发行人核心专利技术，报告期内是否存

在其他未披露的第三方授权情形，是否存在发行人授权给其他第三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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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托里夫授权专利对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报告期内，公司从奥托里夫取得专利授权的对应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取得专利授权的产品收入 1,159.83 3,212.89 3,403.46 

主营业务收入 45,112.73 41,130.54 41,925.72 

占比 2.57% 7.81% 8.12% 

报告期内，公司从奥托里夫取得专利授权的对应产品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

入比例分别为 8.12%、7.81%及 2.57%，占比逐年下降，同时由于该专利已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到期，因此该专利对公司主营业务影响程度较小。 

（二）奥托里夫授权专利不涉及发行人核心专利技术 

奥托里夫授权专利并不涉及原理设计，仅涉及“驱动球”组件的设计，除了

奥托里夫授权的专利设计外，公司拥有另外其他 3 种不同的“驱动球”组件设计

方案，因此该授权专利不涉及公司的核心专利技术。 

（三）其他第三方授权或者授权给第三方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第三方授权情形，也不存在授权给其他第三

方的情形。 

（四）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就公司专利授权情况与发行人负责技术的高管及其他技术人员进

行了访谈；就安全带技术壁垒及公司专利授权情况与发行人负责技术的高管及其

他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核查了涉及奥托里夫授权专利的产品销售情况；查阅发

行人与奥托里夫签署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本所律师认为，奥托里夫授权专利对公司主营业务影响较小，不涉及公司的

核心专利技术，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第三方授权情形，不存在发行人授

权给其他第三方的情形。 

五、前述诉讼是否涉及奥托里夫授权专利产品，是否影响授权合作及发行人

正常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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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述诉讼与授权专利的关系 

前述诉讼涉及到的专利号分别为：ZL201080034686.6 及 ZL200580004469.1，

与授权专利 ZL00812172.9 并非同一专利，也不涉及授权专利产品。 

发行人与奥托里夫的专利授权合同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终止，专利诉讼分别

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及 2020 年 6 月 30 日由奥托里夫提起，专利诉讼并不影响授

权合作的进行及正常经营活动。  

（二）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与奥托里夫签署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查阅了奥托里夫

的起诉书；对发行人技术、销售及生产人员进行访谈，了解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前述诉讼不涉及奥托里夫授权专利产品，不影响授

权合作及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 

六、发行人核心技术及专利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影响发行人

技术独立的未披露的风险因素，如有，请充分提示风险。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介绍 

公司各款汽车安全带总成以功能进行区分，主要产品可分为简易式安全带、

普通紧急锁止式安全带、紧急锁止限力式安全带、单边预张紧限力式安全带和双

边预张紧限力式安全带。部分高端型号具备单双边预张紧、单双边限力、噪音抑

制、儿童锁、防反锁等附加功能，以提供更高效的安全防护功能并增强佩戴及驾

乘的舒适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如下： 

产品名称 平台型号 产品功能 

普通紧急锁止式安全带 
HA301 

HA302 
紧急锁止 

紧急锁止限力式安全带 HA304 单边限力、紧急锁止 

单边预张紧限力式安全带 
HA305 

HA308 
单边预张紧、单边限力、紧急锁止 

（二）公司主要产品对应的专利壁垒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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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的专利壁垒由“原理设计专利”及“组件设计专利”有机结合而成。

其中“原理设计专利”提供安全带设计的整体框架结构、功能实现及部分组件设

计；“组件设计专利”着力于各项组件的详细设计，影响安全带的稳定性等各种

性能。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7 项发明专利、47 项实用新型专利及 1

项外观设计专利，另有 18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其中包括 10 项发明专利、8 项实

用新型专利），涵盖了安全带的整体设计及组件设计。 

（三）公司主要产品的专利情况 

1、普通紧急锁止安全带的专利情况 

以市场主流安全带普通紧急锁止安全带为例，该安全带主要功能为“紧急锁

止”，可在车辆发生紧急情况时，安全带产生锁止效果，将驾乘人员固定于座椅

上，保证车内人员的安全。 

公司目前的普通紧急锁止安全带共有 4 款平台设计，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规

格和性能要求（如整体尺寸大小、佩戴舒适程度等），该 4 款产品对应的整体设

计专利情况如下： 

原理设计 

安全带平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HA302 平台  ZL 2013 2 0648268.7 实用新型专利 

HA304.1 平台 

ZL 2017 2 0460923.4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3 1 0575700.9 发明专利 

ZL 2015 2 1039260.6 实用新型专利 

HA304.3 平台 ZL 2015 1 0928969.X 发明专利 

普通紧急锁止安全带中，通常包含 30-50 款组件，主要组件包括：芯轴组件、

卷簧组件、锁止块等，组件对应的设计专利情况如下： 

组件设计 

组件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消音机构及带感组件 ZL 2013 2 0648249.4 实用新型专利 

上下连板及支架组件 ZL 2013 2 0648453.6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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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轴组件及卷收器 ZL 2013 2 0648268.7 实用新型专利 

芯轴组件 ZL 2013 2 0648375.X 实用新型专利 

卷簧组件及卷收器 ZL 2017 2 0463771.3 实用新型专利 

儿童锁组件及卷收器 ZL 2017 2 0533264.2 实用新型专利 

防护垫 ZL 2013 2 0648553.9 实用新型专利 

摆动车感及卷收器 ZL 2015 2 1039260.6 实用新型专利 

消音机构及卷收器 ZL 2017 2 0470794.7 实用新型专利 

车感组件及卷收器 ZL 2017 2 0460923.4 实用新型专利 

卷簧组件 ZL 2015 2 0967154.8 实用新型专利 

芯轴组件、罩盖 CN 2019 1 0800998.6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锁止盖、框架 CN 2019 1 0801249.5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带感组件、锁止块 CN 2019 1 0801140.1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锁止块、框架 CN 2019 1 0800983.X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2、限力安全带的专利情况 

在普通紧急锁止安全带的基础上，公司通过对整体设计进行不断改进，并不

断研发符合整体设计要求的新型组件，完成了限力、预张紧等新功能的研发，公

司的预张紧限力安全带已经达到了市场主流水平，获得了上汽通用五菱、吉利汽

车、长安汽车、长城汽车、一汽轿车等主流整车厂的认可。 

为实现限力对应的整体设计和专用组件设计专利如下： 

含限力功能的安全带原理设计 

安全带平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HA304.2 限力平台 

ZL 2013 2 0648345.9  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7 1 0384580.2 发明专利 

ZL 2013 1 0575879.8 发明专利 

HA304.4 限力平台 CN 2020 1 0583047.0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7 月获得授权 

限力功能的专用组件 

组件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外形罩盖组件 ZL 2018 2 0839491.2 实用新型专利 

车感组件 ZL 2018 2 0440287.3 实用新型专利 

接连件组件 ZL 2017 2 0606181.1 实用新型专利 

导向环组件 ZL 2015 2 0967183.4 实用新型专利 

导套部件 ZL 2018 2 0805322.7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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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止式锁舌 ZL 2018 2 0440287.3 实用新型专利 

接连件组件 ZL 2017 2 0599303.9 实用新型专利 

接连件组件 ZL 2015 2 0966806.6 实用新型专利 

3、预张紧限力安全带的专利情况 

为实现限力及预张紧功能，对应的整体设计和专用组件设计专利如下： 

含预张紧限力功能的安全带原理设计 

安全带平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HA305 平台 ZL 008121729 许可使用专利，该专利目前已过期 

HA308 平台 ZL 2016 1 0182398.4 发明专利 

HA308.2 平台 

CN 2020 1 0582228.1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7 月获得

授权 

CN 2020 1 0582226.2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7 月获得

授权 

预张紧限力功能的专用组件设计 

组件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压缩簧部件 ZL 2015 2 0967314.9 实用新型专利 

限力芯轴组件 ZL 2013 2 0648345.9  实用新型专利 

弯管部件 ZL 2015 2 0967371.7 实用新型专利 

卷收器外形 ZL 2012 3 0612591.X 外观专利 

驱动球部件 ZL 2015 2 0967152.9 实用新型专利 

弯管组件、预紧底

座 
CN 2020 1 0582228.1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7 月获得

授权 

弯管组件、预紧底

座 
CN 2020 2 1183712.9 

实用新型专利,预计 2021 年 2 月获

得授权 

车感组件、机械版 CN 2020 1 0582227.7 
实用新型专利,预计 2021 年 2 月获

得授权 

芯轴组件、框架组

件 
CN 2020 1 0582226.2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7 月获得

授权 

车感组件 CN 2020 2 1183702.5 
实用新型专利,预计 2021 年 2 月获

得授权 

芯轴组件 CN 2020 2 1182730.5 
实用新型专利,预计 2021 年 2 月获

得授权 

4、安全带配套锁扣的专利情况 

原理设计 

安全带平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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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600.1 平台 ZL 2013 1 0575883.4 发明专利 

HA600.2 平台 CN 2019 1 0206929.2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HA600.3 平台 
ZL 2013 1 0575771.9 发明专利 

ZL 2017 2 0550212.6 实用新型专利 

HA600.4 平台 CN 2019 1 0299761.4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组件设计 

组件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类型 

锁扣开关 ZL 2013 2 0648248.X 实用新型专利 

栓机轴部件 ZL 2015 2 1094316.8 实用新型专利 

栓机轴部件 ZL 2015 2 0968547.0 实用新型专利 

按钮部件 ZL 2018 2 0059726.6 实用新型专利 

平衡快组件 CN 2019 1 0206929.2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上下盖部件 CN 2019 1 0299761.4 发明专利，预计 2021 年 3 月获得授权 

按钮部件 ZL 2013 2 0648490.7 实用新型专利 

上下盖及锁扣 ZL 2017 2 0550212.6  实用新型专利 

按钮及锁扣 ZL 2017 2 0547102.4 实用新型专利 

锁舌部件 ZL 2013 2 0648227.8 实用新型专利 

弹簧座组件 ZL 2018 2 0800238.6 实用新型专利 

罩盖部件 ZL 2018 2 0026132.5 实用新型专利 

罩盖部件 ZL 2018 2 0800988.3 实用新型专利 

（四）安全带展开图示及奥托里夫两起诉讼对应的组件所在位置 

以预张紧限力安全带中的某款卷收器为例，该卷收器的组件展开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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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安全带卷收器本体原理专利为 ZL201610182398.4（发明专利），主要部件

包括卷簧组件（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720463771.3）、弯管组件（实用新型专利

ZL201520967371.7）、预紧底座组件（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5 2 0967314.9）、锁止

机构组件（发明专利在审 CN202010582226.2）、儿童锁组件及卷收器、机械板、

支架组件（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720533264.2、ZL 201720470794.7）、消音机构及

卷收器（发明专利在审 CN 202010583047.0）、芯轴组件（实用新型专利 ZL 

20201182730.5）、双球组件（发明专利 ZL 201610182398.4）（本体原理专利中包

含了特定组件专利）等等。 

其中，与奥托里夫 201080034686.6 专利存在诉讼争议部分部件所在位置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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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某款锁扣产品的对应的组件展开图如下： 

 

该锁扣的本体专利为 ZL201310575883.4（发明专利），其主要组件包括按钮



19 

 

部件（实用新型专利 ZL201820059726.6）、栓机轴部件（实用新型专利 ZL 

201521094316.8 等）、锁扣开关（实用新型专利 ZL201320648248.X） 

其中，与奥托里夫 200580004469.1 专利存在争议的部件所 在位置如下：

 

该部件系选装件，主要用于提高在极端情况下锁扣的稳定性，并非锁扣的核

心部件，并且公司具有多种配置可供选择。 

（五）公司技术独立性总结 

由上表及展开图可见，公司核心技术及主要组件多数受到了专利自主授权保

护，部分核心技术对应的专利处于公布实审阶段，公司技术独立性较强，公司自

有的专利技术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不存在影响公司技术独立的未披露风险。 

（六）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对公司主要结构设计、单元设计及对应的专利情况进行比对，了解

公司的技术独立性情况；通过网络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核查公司专利技术是否

存在纠纷；对公司负责技术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技术纠纷及潜在纠纷

情况；了解了公司与防范专利纠纷相关的内控手段，调阅了相关工作记录。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核心技术及专利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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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影响发行人技术独立的未披露的风险因素。 

 

意见落实函第 2 题：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投资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胡铲明曾任浙江双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冠汽车）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目前法定代表人为吴建清，股东为吴建清、金小芬。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历史上曾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监高、持股

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情况，简要历史沿革，主营业务及演变情况，报告期内与

发行人的业务往来及资金往来，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交易

及资金往来，是否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情况； 

（2）吴建清、金小芬受让双冠汽车股权的原因、受让资金来源、与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3）以上主体最近三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涉及注销企业的，说明注销

程序的合规性，涉及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 

（4）是否完整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完整

工作履历及其关联方情况。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历史上曾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监高、持股

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情况，简要历史沿革，主营业务及演变情况，报告期内与

发行人的业务往来及资金往来，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交易

及资金往来，是否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情况。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历史上曾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监高、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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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历史上曾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监高、持股或具

有重大影响的公司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铲明作为普通合

伙人持有 3.33%财产份额，胡凯纳作为有限合

伙人持有 81.67%财产份额 

2 
余姚市卓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持股 29.50%，并曾经担任监

事 

3 余姚市保安器材厂 
胡铲明曾经挂靠集体经营的企业，于 2004 年 6

月停业、2009 年 12 月注销 

4 重庆明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沈燕燕合计持股 100%，胡

铲明担任执行董事，沈燕燕担任监事，于 2007

年 7 月注销 

5 余姚市明凯汽车配件厂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于

2005 年 6 月注销 

6 
北京松原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持股 70.00%并担任执行董

事，2004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于 2016 年 11 月

注销 

7 
浙江双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65%并担任执行董事

兼经理，于 2010 年 4 月转让股权且不再任职 

8 
兰溪市联盛汽车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29.76%并担任监事，

于 2016 年 1 月转让股权且不再任职 

9 杭州九凯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29.50%并担任监事，

于 2017 年 6 月转让股权且不再任职 

10 浙江容创电机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15.00%，于 2016 年 7

月转让股权 

11 
上虞市联盛汽车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 

胡铲明持股 30%并担任监事，于 2007 年 1 月注

销 

12 
余姚市松益汽配铸造厂（普通合

伙）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持有25.00%的

财产份额 

13 余姚市宽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及其配偶合计

持股 50%并担任监事 

14 宁波众传塑业有限公司 沈群群配偶孙坚洪持股 20% 

15 
余姚市牟山镇坚洪气阀五金厂

（普通合伙） 

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及其配偶、子女合计持有

坚洪气阀 100%的财产份额 

16 余姚市舜牟物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持

股 95%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17 宁波益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持有 75%

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

胡军明担任经理 

18 余姚市章翔塑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持有 40%

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19 宁波凯驰胶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姐妹的配偶胡银康持股

20.00%并担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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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明凯

投资”） 

与发行人的关系 

为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胡铲明作为普通合伙人持有明凯投资

3.33%财产份额，胡凯纳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明凯投资 81.67%财产

份额 

历史沿革简述 

明凯投资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

元，普通合伙人胡铲明持股 3.33%，有限合伙人胡凯纳持股

81.67%、邓渝生持股 5.00%、陈斌权持股 3.33%、李可雷持股

3.33%、赵轰持股 3.33%。明凯投资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主营业务 
明凯投资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自成立以来仅对发行人进行投

资，无其他对外投资。明凯投资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除对发行人增资及取得分红以外，报告期内明凯投资与发行人之间

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明凯投资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2、余姚市卓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亮房地产”）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持股 29.50%并曾任监事 

历史沿革简述 

卓亮房地产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设立时公司名称为余姚市凯

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由鲁家伟

持股 100%；2011 年 9 月股东变更为陆君儿、罗文锭、蒋亨雷及胡

铲明，分别持股 40%、20%、20%及 20%；2011 年 12 月，陆君儿退

出，公司由罗文锭、蒋亨雷及胡铲明继续分别持股 50.5%、20%及

29.5%；2013 年 2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余姚市卓亮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2016 年 9 月，蒋亨雷退出，公司由罗文锭及胡铲明继续分别

持股 70.5%及 29.5%；2019 年 4 月，罗文锭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何永

明，公司由何永明及胡铲明分别持股 70.5%及 29.5%  

主营业务 
卓亮房地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的开发、经营，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

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卓亮房地产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报告期内卓亮房地产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

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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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3、余姚市保安器材厂（以下简称“保安器材厂”） 

与发行人的关系 
胡铲明曾经挂靠集体经营的企业，于 2004 年 6 月停业、2009 年 12

月注销 

历史沿革简述 

保安器材厂于 1994 年 1 月 29 日设立，设立时的出资额为 20 万元人

民币；1995 年 4 月起，袁柏桢承包保安器材厂；1997 年 3 月起，胡

铲明承包保安器材厂，2004 年停业；2009 年 12 月保安器材厂注销 

主营业务 
袁柏桢承包期间，保安器材厂主营业务为电视机配件；胡铲明承包

期间，保安器材厂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配件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保安器材厂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保安器材厂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

资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4、重庆明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明凯”） 

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沈燕燕合计持股 100%，胡铲明担任执行董事，

沈燕燕担任监事，于 2007 年 7 月注销 

历史沿革简述 

重庆明凯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由胡铲明及沈燕燕分别持股 70%及 30%；重庆明凯自设立以来股权结

构未发生变更，于 2007 年 7 月注销 

主营业务 重庆明凯设立以来无实际经营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重庆明凯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重庆明凯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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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5、余姚市明凯汽车配件厂（以下简称“余姚明凯”） 

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于 2005 年 6 月注销 

历史沿革简述 
余姚明凯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2 日，登记的出资额为 30 万元，成立

以来未发生变动 

主营业务 
余姚明凯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

未发生过变更，于 2005 年 6 月注销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余姚明凯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余姚明凯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6、北京松原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松原”） 

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持股 70.00%并担任执行董事，2004 年被吊销营业

执照，于 2016 年 11 月注销 

历史沿革简述 

北京松原成立于 1993 年 6 月 7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

由北京市汽车半轴厂、北京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日本松原商事株式

会社分别持股 40%、20%及 40%；2001 年 7 月，北京松原股东变更为

北京天恒汽车半轴有限公司、王云戈及王菲，分别持股 40%、40%及

20%；2002 年 1 月，北京松原股东变更为沈燕燕及周燕萍，分别持股

70%及 30%；2016 年 11 月北京松原注销 

主营业务 

北京松原主营业务为汽车安全带总成，具备汽车安全带总成生产资

质，因其经营不善，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燕燕取得北京松原股权之

前其已处于停产状态；2003 年发行人产品通过了 3C 认证，具备了汽

车安全带总成的生产经营资质后，北京松原停止了经营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北京松原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北京松原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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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7、浙江双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双冠”） 

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65%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于 2010 年 4

月退出 

历史沿革简述 

浙江双冠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16 日，设立时公司名称为兰溪市双冠汽

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68 万元，由胡铲明、吴

建清分别持股 65%及 35%；2010 年 4 月，胡铲明退出，公司由金小

芬、吴建清分别持股 65%及 35%；2013 年 10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040 万元，股东变更为吴福新、金小芬及吴建清，分别持股 70%、

20%及 10%，同时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双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公司股东变更为吴建清及金小芬，分别持股 80%及 20%；

2018 年 5 月，公司注册资本减至 1,000 万元；2018 年 9 月，公司名称

变更为浙江双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为气弹簧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变

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浙江双冠与发行人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1、2017 年度，发行人与浙江双冠不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2、2018 年度，发行人向浙江双冠销售安全带产品合计 22.15 万元； 

3、2019 年度，发行人向浙江双冠销售安全带产品合计 11.19 万元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浙江双冠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宇通客车存在交易往来，除此

以外，浙江双冠不存在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存在交易及资金

往来的情形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注：1、浙江双冠生产的气弹簧均用于商用客车，宇通客车、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通客车”）等客车厂为其主要客户；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安全带，主要客

户为国内知名整车厂商，浙江双冠与公司存在重叠客户具有合理性。 

2、中通客车为浙江双冠主要客户。2017 年之前，中通客车为公司客户，公司产品已取

得 CCC、Emark 认证，产品质量好、定价较高，中通向公司采购安全带金额不大且约定的商

务条款比较苛刻。2017 年 1-11 月，中通客车向公司累计采购安全带 51.28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开始停止向中通客车销售安全带产品。2018 年及 2019 年，浙江双冠出于维护与中

通客车关系考虑，在满足公司付款条件前题下向公司采购安全带，用于配套销售给中通客车。

在与中通客车就商务条款等达成新的协议后，公司于 2019 年 9 月恢复向中通客车供货，此

后浙江双冠不再向公司采购。公司 2019 年、2020 年 1-6 月实现对中通客车的销售收入分别

为 6.56 万元、27.37 万元。 

3、公司与浙江双冠主要客户中仅宇通客车重叠，宇通客车为浙江双冠第一大客户，浙

江双冠 2017 年至 2019 年对宇通客车销售收入在 1,500 万到 2,000 万之间，占其全年销售收

入 80%左右。宇通客车 2017 年至 2019 年均为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分别为 4,329.22 万

元、4,398.70 万元、4,941.60 万元，销售占比分别为 10.16%、10.45%、10.63%。宇通客车为

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年报信息，每年采购金额约 200 亿元，公司及浙江双冠供应占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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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宇通客车每年对采购的不同产品分别进行招标竞价，公司及浙江双冠在各自品类产品

供应中均存在竞争对手，公司及浙江双冠之间不存在通过宇通客车行进利益输送的情形。浙

江双冠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对应的原材料与公司存在显著不同，与公司主要供应商之间不存在

交易及资金往来。浙江双冠与公司在业务、资金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

本、费用情况。 

8、兰溪市联盛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联盛”） 

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29.76%并担任监事，于 2016 年 1 月退出 

历史沿革简述 

兰溪联盛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7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68 万元，

由朱加林、吴建清及胡铲明分别持股 35.71%、34.52%及 29.76%；2016

年 7 月，胡铲明退出，兰溪联盛股东变更为吴建清及朱加林，分别持

股 64.29%及 35.71%；此后未发生股本变动或股权转让事项 

主营业务 
兰溪联盛主营业务为商用车座椅骨架、扶手、脚踏等的生产和销

售，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兰溪联盛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兰溪联盛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宇通客车存在交易往来，除此

以外，兰溪联盛不存在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存在交易及资金

往来的情形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注：1、2016 年 1 月，胡铲明将所持有兰溪联盛 29.76%的股权作价 983.8 万元转让给吴

建清，并于 2016 年 7 月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前，吴建清为兰溪联盛

第二大股东，持有兰溪联盛 34.52%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其持有兰溪联盛 64.29%的股权，

成为第一大股东。兰溪联盛主营的座椅骨架、扶手、脚踏等座椅部件均为结构件，工艺简单，

成本易于核算，毛利率普遍较低，且客户单一。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参考净资产价值双方协

商一致后达成，股权转让价款已实际支付，转让方已履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根据相关转

账记录、缴税凭证以及对吴建清、胡铲明的访谈确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真实，不存在纠纷

及潜在纠纷。 

2、兰溪联盛生产的座椅骨架、扶手、脚踏等座椅部件均用于商用客车，宇通客车、中

通客车等客车厂为其主要客户；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安全带，主要客户为国内知名整车厂商，

兰溪联盛与公司存在重叠客户具有合理性。 

3、公司与兰溪联盛主要客户中仅宇通客车重叠，宇通客车系兰溪联盛第一大客户，2017

年至 2019 年对宇通客车销售收入保持在 7,000 万元左右，占其全年销售收入近 90%。宇通

客车 2017 年至 2019 年均为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分别为 4,329.22 万元、4,398.70 万

元、4,941.60 万元，销售占比分别为 10.16%、10.45%、10.63%。宇通客车为上市公司，根据

其披露的年报信息，每年采购金额约 200 亿元，公司及兰溪联盛供应占比均很低，宇通客车

每年对采购的不同产品分别进行招标竞价，公司及兰溪联盛在各自品类产品供应中均存在竞

争对手，公司及兰溪联盛之间不存在通过宇通客车行进利益输送的情形。兰溪联盛生产销售

的产品及对应的原材料与公司存在显著不同，与公司主要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金往

来。兰溪联盛与公司在业务、资金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情况。 

9、杭州九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九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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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29.50%并担任监事，于 2017 年 6 月退出 

历史沿革简述 

杭州九凯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5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由罗文锭、胡铲明及蒋亨雷分别持股 50.50%、29.50%及 20.00%；2017

年 6 月，胡铲明及蒋亨雷退出，杭州九凯股东变更为罗文锭及葛其最，

分别持股 50.50%及 49.50%；2020 年 6 月 29 日已被吊销 

主营业务 杭州九凯未实际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杭州九凯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杭州九凯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0、浙江容创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创电机”） 

与发行人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曾持股 15.00%，于 2016 年 7 月退出 

历史沿革简述 

容创电机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8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由吴建清、冯利民、胡铲明及朱加林分别持股 37%、33%、15%及 15%；

2015 年 10 月，胡铲明退出，容创电机继续由吴建清、冯利民及朱加

林分别持股 52%、33%及 15%；2020 年 6 月办理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主营业务 
容创电机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无刷电机制，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

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容创电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容创电机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1、上虞市联盛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联盛”） 

与发行人的关系 胡铲明持股 30%并担任监事，于 2007 年 1 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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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简述 

上虞联盛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13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由吴建清、胡铲明及朱加林分别持股 40%、30%及 30%；于 2007 年

1 月注销 

主营业务 
上虞联盛主营业务为商用车座椅骨架、扶手和脚踏的生产和销售，

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上虞联盛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上虞联盛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2、余姚市松益汽配铸造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松益汽配”）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持有 25%的财产份额  

历史沿革简述 

松益汽配成立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50 万

元，由潘文华、顾益平及沈群群分别持股 50%、25%及 25%；松益

汽配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主营业务 
松益汽配主营业务为汽车配件、铝压铸件、塑料制品、五金制品、

模具的制造，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松益汽配系发行人供应商，除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以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业务、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松益汽配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金

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3、余姚市宽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杰包装”）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及其配偶合计持有 50%股权

并担任监事 

历史沿革简述 

宽杰包装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50 万

元，由沈群群、孙坚洪（沈群群配偶）、周维军及周孙杰分别持股

25%、25%、25%及 25%；宽杰包装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29 

 

主营业务 
宽杰包装主营业务为包装纸箱生产及销售，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

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宽杰包装系发行人供应商，除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以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业务、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宽杰包装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金

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4、宁波众传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传塑业”）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夫孙坚洪持有 20%股权 

历史沿革简述 

众传塑业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7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 持股

由祝冠雄、潘文华、顾益平及孙坚洪分别持股 30%、30%、20%及

20%；众传塑业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主营业务 
众传塑业主营业务为消毒喷头的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

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众传塑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众传塑业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5、余姚市牟山镇坚洪气阀五金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坚洪气阀”）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及其配偶、子女合计持有坚

洪气阀 100%的财产份额 

历史沿革简述 

坚洪气阀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8 日，成立之初为沈群群配偶孙坚洪

经营的个体工商户。2013 年 12 月 26 日经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

姚分局核准变更为普通合伙企业，由合伙人孙坚洪、沈群群、孙款

宽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孙坚洪出资 12 万元，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沈

群群出资 9 万元，孙款宽出资 9 万元；合伙企业设立以来出资结构

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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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坚洪气阀主营业务为五金件、气阀配件、塑料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其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坚洪气阀系发行人供应商，除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以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业务、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坚洪气阀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6、余姚市舜牟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牟物资”）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持有 95%股权并担任执

行董事兼经理 

历史沿革简述 

舜牟物资成立于 2001 年 9 月 7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民

币，章建忠持股 70%，章水照持股 30%； 

2010 年 11 月 4 日，章建忠将其持有的 70%股权转让给徐巧珍，股

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徐巧珍持股 70%，章水照持股 30%； 

2014 年 6 月 26 日，徐巧珍将其持有的 65%股权转让给章建君，章

水照将其持有的 30%股权转让给章建君，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

变更为章建君持股 95%，徐巧珍持股 5%；此后未发生股本变动或股

权转让事项 

主营业务 
舜牟物资的主营业务为改性塑料的生产、销售，其主营业务自设立

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舜牟物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舜牟物资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7、宁波益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益德”）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持有 75%股权并担任执

行董事；胡铲明兄弟胡军明担任该公司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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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简述 

宁波益德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设立时名称为余姚市益德塑化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叶彩浓持股 98%，胡云云持股

2%；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司名称由余姚市益德塑化有限公司变更

为宁波益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00 万元，股权结构未

发生变化；2018 年 8 月 30 日，胡云云将其持有的 2%股权转让给章

建君，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叶彩浓持股 98%，章建君持

股 2%；2019 年 11 月 1 日叶彩浓将其持有的 98%股权主让给章建君

与毛慧敏，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章建君 75%，毛慧敏

25%；此后未发生股本变动或股权转让事项 

主营业务 
宁波益德的主营业务为塑料粒子的加工、销售，其主营业务自设立

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宁波益德系发行人供应商，除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以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业务、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宁波益德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8、余姚市章翔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翔塑业”） 

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持有 40%股权并担任执

行董事兼经理 

历史沿革简述 

章翔塑业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8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民

币，由章水照及章建君分别持股 60%及 40%；此后未发生股本变动

或股权转让事项 

主营业务 
章翔塑业主营业务为塑料粒子的加工、销售，其主营业务自设立以

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宁章翔塑业系发行人供应商，除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联

交易以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业务、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章翔塑业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19、宁波凯驰胶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驰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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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的关系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姐妹的配偶胡银康持股 20.00%并担任监事 

历史沿革简述 

凯驰胶带成立于 1992 年 9 月 8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274.48 万美

元，由余姚市电讯设备厂、德国新维治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宁波市余姚

进出口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50%、30%及 20%；2000 年 9 月，股东变更

为余姚新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德国新维

治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宁波市余姚进出口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28%、

22%、30%及 20%；2001 年 3 月，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 240 万美元；

2001 年 7 月，宁波市余姚进出口有限公司退出，公司由余姚新驰橡塑

制品有限公司、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德国新维治进出口有限公

司继续分别持股 48%、22%及 30%；2002 年 9 月，浙江省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退出，余姚新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及德国新维治进出口有限公

司继续分别持股 70%及 30%；2006 年 3 月，德国新维治进出口有限

公司退出，公司由余姚新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及陈凤英分别持股 70%

及 30%；2007 年 3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40 万美元；2009 年 3

月，陈凤英退出，公司由余姚新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及凯驰(香港)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70%及 30%；2011 年 3 月，公司股东变更

为余姚市新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胡银康及胡焕忠，分别持股 70%、

20%及 10%，同时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200 万元人民币；此后未发

生股本变动或股权转让事项 

主营业务 
凯驰胶带主营业务为橡胶同步带、多楔带、平皮带和同步带轮，其

主营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与发行

人的业务、资金

往来 

报告期内凯驰胶带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 

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之间是

否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报告期内凯驰胶带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交易及资

金往来 

是否存在代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

用情况 

否 

（二）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历史上曾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监

高、持股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情况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就浙江双

冠、兰溪联盛与发行人及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报告期内业务、资金往来情况、

中通客车报告期内通过浙江双冠向公司采购安全带的原因等事项对胡铲明、吴建

清进行了访谈；取得了浙江双冠向发行人采购安全带产品后转售给中通客车的销

售发票、浙江双冠向发行人支付采购货款的支付凭证；取得了发行人与中通客车

2017 年到 2020 年 6 月的往来明细帐、向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了解了中通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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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款政策；就发行人、浙江双冠、兰溪联盛向宇通客车采购情况向宇通客车采

购人员进行了访谈；取得了未注销相关主体出具的确认函；核查了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填写的调查表、目前仍为发行人关联方的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查阅了天健

会 计 师 出 具 的 《 审 计 报 告 》； 并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https://www.qichacha.com）网站上检索了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对外投资、任职企业情况；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金流水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招股说明书已披露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

其近亲属历史上曾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监高、持股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情况，

及相关主体与发行人、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之间的业务往来及资金往来情况；

相关主体中存在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发行人部分主要客户重叠的情形

具有合理性；相关主体不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情况。 

二、吴建清、金小芬受让双冠汽车股权的原因、受让资金来源、与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一）吴建清、金小芬受让双冠汽车股权情况 

浙江双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双冠”）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16 日，主营业务为气弹簧的生产和销售。浙江双冠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168

万元，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持有浙江双冠 65%股权，对应出资额 109.2万元，

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吴建清持有浙江双冠 35%股权，对应出资额

58.8 万元。 

浙江双冠经营地址位于浙江兰溪，自设立以来均由吴建清经营，胡铲明从未

参与企业经营。吴建清原为兰溪市机床厂（国有企业）员工，兰溪市机床厂于 1995

年成立二分厂，主营业务为气弹簧的生产、销售，吴建清任厂长；兰溪市机床厂

二分厂于 1999 年改制时变更为兰溪双冠汽车零部件厂，主营业务为气弹簧的生

产、销售，吴建清继续担任厂长职务。2005 年浙江双冠成立时，产品技术、业务

均由吴建清负责，胡铲明为财务投资者。浙江双冠规模较小，2009 年全年销售收

入约 1,400 万元，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微利状态，胡铲明有意专注于发行人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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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参与浙江双冠经营及继续投入，吴建清看好浙江双冠发展前景，2010 年 4

月，双方协商一致后，胡铲明将所持浙江双冠 65%股权转让给吴建清配偶金小芬，

并辞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因浙江双冠成立以来一直微利，本次转让价

格参考原始出资价格，系经转让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经对吴建清、胡铲明访谈

确认，胡铲明将所持浙江双冠股权转让给金小芬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股权转

让事项已交割完毕，吴建清、金小芬股权受让资金来源为其家庭积累，本次股权

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金小芬代胡铲明持有浙江双冠股权的情况，股权转让不存

在纠纷及潜在纠纷；吴建清、金小芬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核查了浙江双冠全套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就上述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查询了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对吴建清、胡铲明就股权转

让事项进行了访谈确认； 。 

本所律师认为，吴建清、金小芬股权受让资金来源为其家庭积累，本次股权

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金小芬代胡铲明持有浙江双冠股权的情况，股权转让不存

在纠纷及潜在纠纷；吴建清、金小芬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以上主体最近三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涉及注销企业的，说明注销

程序的合规性，涉及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 

（一）以上主体最近三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主体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以上主体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

违法行为。 

（二）涉及注销企业的，注销程序的合规性，涉及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的

处理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核查了上述已注销企业的工商档案中的注销程序文件，其注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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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 

已注销企业的资产、人员、债权债务处理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资产、人员、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1 余姚市保安器材厂 

保安器材厂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已于 2004 年 6 月将转让

给松原有限，同时松原有限接收了保安器材厂的员工，余

姚市保安器材厂在注销时不涉及资产、人员、债权债务处

理。 

2 
重庆明凯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设立后无实际经营，注销时不涉及资产、人员、债权债务

处理。 

3 
余姚市明凯汽车配件

厂 

设立后无实际经营，注销时不涉及资产、人员、债权债务

处理。 

4 
北京松原汽车安全装

置有限公司 

2004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无实际经营，公司资产、债权

债务已妥善处理，员工自行离职，注销时不涉及资产、人

员、债权债务处理。 

5 
上虞市联盛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注销前资产、债权债务已转移给兰溪联盛，人员自行离职 

经核查，上述已注销企业涉及的资产、人员、债权债务已处理完毕，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核查了以上相关主体的注销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清算公告、税务工

商注销核准文件；就相关主体注销情况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沈燕燕进行

了访谈；取得了相关主体出具的确认函；就以上主体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及纠纷查

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全 国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主体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上述主体

中已注销的企业程序均履行了公告、注销登记手续，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是否完整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完整

工作履历及其关联方情况。 

（一）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一）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部分更新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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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为胡铲明，胡铲明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46,875,000 股，占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62.50%。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铲明、沈燕燕和胡凯纳三名

自然人。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胡铲明和沈燕燕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66,964,286 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89.29%的股权，胡铲明和胡凯纳通过

明凯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6,830,357 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9.11%，胡铲

明、沈燕燕和胡凯纳三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98.39%的股份。胡铲明、沈

燕燕为夫妻关系，胡凯纳系胡铲明与沈燕燕之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未发

生变化。 

胡铲明、沈燕燕和胡凯纳三人基本信息及亲属关系情况如下： 

姓名 亲属关系 公司任职 国籍 
永久境外居

留权 
身份证号 

胡铲明 - 董事长 中国 无 3302191964******** 

沈燕燕 胡铲明配偶 - 中国 无 3302191963******** 

胡凯纳 
胡铲明、沈

燕燕之子 
总经理 中国 无 3302191988******** 

胡铲明先生和胡凯纳先生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核心人员的简要情况”之“（一）董事”。沈燕燕简历如下： 

沈燕燕，女，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余姚市空压

机配件厂仓库主管，牟山汽车附件厂财务主管，余姚市保安器材厂财务主管，北

京松原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重庆明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监事，余姚

市博一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余姚市松原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发行人总经办主任，宁波奥维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任宁波奥

维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监事，未于发行人及子公司处领薪。 

（二）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的简要情况”之“（一）董事” 部分更新披露如

下： 

1、胡铲明，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7 年 12 月

至 2001 年 6 月，就职于余姚市保安器材厂，任厂长；2001 年 4 月至 2007 年 1

日，兼任上虞市联盛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监事； 2001 年 6 月至 2003 年 4 月，

就职于博一汽车，任总经理；2003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余姚市松原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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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3 年 5月至 2016 年 7 月，兼任兰溪市联盛

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监事；2005 年 9月至 2010 年 4 月，兼任浙江双冠汽车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06 年 6月至 2007 年 7 月，兼任重庆明凯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1 年 12月至 2017 年 11 月，兼任余姚市卓亮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兼任宁波奥维萨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监事；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兼任杭州九凯实业有限公司监事；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任总经

理；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兼任浙江容创电机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12

月至今，兼任宁波奥维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 年 12 月至今，就职

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胡凯纳，男，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余姚市松原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任外

贸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任外贸总监；2015 年 12 月至今，兼任宁波奥维萨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 

3、邓渝生，男，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4 年 9 月至 2000 年 10 月，就职于兵器工业部五九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200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余姚市松原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

任副总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有限

公司，任副总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任副总经理、董事。 

4、李可雷，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国家高级生产运作管理师。2003 年 2 月至 2005 年 5 月，就职于台州市百达电器

有限公司，任生产调度员；2005 年 5 月至 2010 年 10 月，就职于浙江爱信宏达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任制造课长；2010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就职于宁波

东浩铸业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9 月，就职于余姚市振

兴工贸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余姚市松原

汽车安全装置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于浙

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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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董事。 

5、朱西产，男，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事故

车维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汽车及部件技术专家组被动安全性专业组组长；1996 年至 2005 年，

就职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任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总工程师。2005

年 11 月至今，就职于同济大学，任汽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汽车安全技术

研究所所长、同济汽车设计研究院副总经理、独立董事；2011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1 月至今，任江苏博俊工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2 月至今，任江苏易行车业有限公司董

事；2017 年 6 月至今，任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何大安，男，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98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浙江工商大学，历任教师、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6 年 4 月至今，任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10 月至今，

任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1 月至今，任浙江亚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 1 月至今任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7、涂必胜，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副教授。1986 年至今，历任浙江工商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2019 年 12 月至

今，任公司独立董事。涂必胜还兼任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杭州金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

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三）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九、关联

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之“（一）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之“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其他企业”部分更新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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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备注 

1 余姚市卓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持股 29.50% 

2 余姚市松益汽配铸造厂（普通合伙）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持有

25.00%的财产份额 

3 
余姚市牟山镇坚洪气阀五金厂（普通合

伙）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及其

配偶、子女合计持有 100%财产份额 

4 余姚市宽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燕燕的妹妹沈群群及其

配偶合计持有 50%股权并担任监事 

5 宁波众传塑业有限公司  沈群群配偶孙坚洪持股 20% 

6 余姚市章翔塑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

持有 4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

理 

7 余姚市舜牟物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

持有 95%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

理 

8 宁波益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的配偶章建君

持有 75%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实

际控制人胡铲明兄弟胡军明担任经理 

9 宁波凯驰胶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铲明姐妹的配偶胡银康

持股 20.00%并担任监事 

10 余姚市诚盛电器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凯纳配偶的父母合计持

股 100.00% 

11 余姚市宏达电器厂 
实际控制人胡凯纳配偶的父母合计持

股 81.01% 

1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胡凯纳配偶的父亲沈根先

持股 32.80%财产份额 

13 上海恒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胡凯纳配偶的姐姐沈芳芳

持股 30.00%并担任监事 

14 镇江安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朱西产持股 40.00% 

15 上海拜丝特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朱西产持股 45.00% 

16 易觉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朱西产子女朱可欣持有

35%股权的企业 

17 龙姆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原独立董事刘涛持股 20.00%，已注

销 

18 上海格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原独立董事刘涛的配偶杨鹏持有

10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 

19 上海傲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独立董事刘涛的配偶杨鹏持股

50%并担任执行董事 

20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涂必胜的配偶冯伟芳任董事 

21 霍山徽胜商贸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涂必胜兄弟的配偶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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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验与小结 

本所律师就取得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

查表；查阅了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https://www.qichacha.com）网站上检索了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任职企业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完整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完整工作履历及其关联方情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2020年7月24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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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TCYJS2020H1579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松原汽车

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之签署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经办律师：王鑫睿 

 

签署：                

 

经办律师：曹亮亮 

 

签署：                

 

 

 

 


